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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使用臺灣證券交易所即時交易資訊申請表 
（「本國公司」適用） 

 

 

申請者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日期：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日 

 

一、 傳輸方式（請勾選）： 

□ 1.數據專線（撥接線路） 

□ 2.資訊源傳輸(DATA FEED) 

□ 3.網際網路（INTERNET） 

□自動更新 

□非自動更新 

□ 4.行動電話 

□ 5.有線電視固定時間翻頁式  

□ 6.證券語音 

□ 7.跨載具 

□ 8.其他 

（請敘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連線方式： 

□ 直接連線   

□ 間接連線：自_______________取得交易資訊 

□ 網路服務業者：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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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公司及電信事業申請應檢附書件： 

書  件  項  目 附 件 編 號 

1.申請書 
 

2.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或財團法人登記證影

本 

 

3. 公司變更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4.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證照(或許可函)影本 
 

5.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最近年度之財務報告 
 

6. 申請「間接連線」者，請資訊源提供者出具證

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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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公司登記地址  

公司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網址及名稱 

【如以「公眾網際網路」經由網站方式傳輸本公司交易資訊者（包括

與其他 ISP 網路連線服務業者）需填寫此欄】 

 

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帳務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五、機房基本資料： 

機房名稱 地址 負責人 聯絡電話 

    

    

    

    

備註：公司及機房資料未來如有異動，須向本公司辦理書面申報。 



即時資訊申請表-本國公司-2018  4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為辦理使用本公

司即時交易資訊乙事，為保障您的正當權益，請務必詳閱下列所述事

項（以下蒐集之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依據法務部公告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 

一、蒐集之目的： 

(一)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二) 090「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 

二、個人資料之類別：  

   本公司蒐集之個人資料包括：C001 辨識個人者：如姓名、職稱、地址、電

話、傳真、電子郵件地址等資訊。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永久保存。 

(二)地區：中華民國境內。 

(三)對象：由本公司自行利用，且不會在未經您同意之情形下，將您提供之

個人資料用於上述目的以外之用途。但依法令規定須提供予主管機關、

司法單位或相關職權單位，則不在此限。 

(四)方式：本公司將透過數位檔案或實體紙本形式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

人資料。 

四、當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您可透過電話或親臨本公司等方式，行使個人資料保護當事人之權利，其內

容包含：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六)資料可攜權。(僅提供給當事人適用 GDPR 之範圍) 

若您需透過電話聯繫，請撥打(02)8101-3101。 

五、當事人拒絕提供對其權益之影響： 

如您未能或無法基於以上特定目的提供個人資料時，致您的相關權益受影響

時，本公司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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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一)本公司有權修訂本告知事項暨同意書條款，如修訂內容超逾您同意之範

圍，本公司將另以適當之方式徵求您的同意。 

(二)如本公司未能徵得您的同意或您對前項修訂拒絕同意，本公司將主動或

依您的請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三)如您於訂單有效期間行使第 4條之權利，或有前項所生之事由，致本公

司無法繼續提供前開資訊，本公司除應按比例計算尚未提供部分者，無

息退還預收款項外，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四)本告知事項暨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者，悉依中華民國法令、歐盟個人資

料保護規則(僅提供給當事人適用 GDPR 之範圍)、函令解釋及相關規定，

上開規章未規定時，您同意與本公司本於誠信原則協議之。 

(五)本告知事項暨同意書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據法。本告知事項暨同意書之

任何內容經司法機關或其他主管機關認定為無效或無法執行時，其他條

款仍應繼續有效。 

(六)雙方應依誠信原則解決有關本告知事項暨同意書所生之任何爭議，如有

訴訟之必要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七)本告知事項暨同意書以中英文作成。倘中英文義有歧異時，以中文版為

準。 

                                                                                                                                                               

 於符合上揭蒐集之特定目的業務範圍內，本人同意貴公司得蒐

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且經貴公司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後，

本人已明確知悉貴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相關內容無

誤。 

     

                     立書人(請親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